
泰建发 匚⒛21〕 204号

硎

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房地产经纪行业

规范化管理的通知

各区住建局,市 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:

为进一步完善房地产经纪行业长效管理机制,规范房地产经

纪行为,促进市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,根据隹建部、国家发

改委、人社部第8号令 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、隹建部等七部

门《关于加强房地产中介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 (建房

〔⒛16〕 1“ 号 )、 隹建部等八部门《关于持续整治规芘房地产

市场秩序的通知》 (建房 〔2021〕 邛号 )、 隹建部《关于提升房

屋网签备案服务效能的意见》 (建房规 〔2020〕 4号 )等相关规

定,结合市区实际,现就建立市区存量房交易“
一体系、两标准、

三积分、四编码”
模式,进一步加强市区房地产经纪行业规范化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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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加强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

(一 )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各案时,应有4名 及以上从事房

地产经纪活动的房地产经纪人、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或者取得本市

房地产经纪培训合格 (实 习)证书的从业人员 (其 中至少有 1名

9房地产经纪人或者2名 经纪人协理 )。

(二 )设立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,应具有至少 3名 房

地产经纪人或者6名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,其分支机构办理各案时,

应有2名 及以上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房地产经纪人、房地产经

纪人协理或者取得本市房地产经纪培训合格 (实 习)证书的从业

人员。

(三 )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书有效期限为 1年 ,房地产经

纪机构应当在备案证书有效期满前 30日 内重新办理备案手续 ,

逾期未办理备案的,原备案证书自动作废,该机构名下所有分支

机构也同时转为未备案状态。

二、提升存量房交易服务效能

(四 )经各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在符合网签相关条件的情况

下,可 向市隹房事业发展中心申请网签各案服务端口,依托存量

房交易
“
1+N” 服务体系办理存量房交易业务,借助

“
一网通办

”

接口,集 中高效进行交易主体、客体核验与视频、图像比对,申

请远程审核服务确认,实现存量房交易服务
“
随时办、就近办、

线上办
”

。

(五 )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要切实履行提供合同网

签服务的义务,不得拒绝存量房交易双方提出的合同网签各案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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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,不得以合同网签各案名义额外收取服务费用,不得诱导存量

房交易双方进行违规签约各案。

三、推进房地产经纪信息标准化公示

(六 )强化房地产经纪活动信息公示
“
两标准

”
管理, 

“
两

标准
”
包括房地产经纪机构经营场所公示标准化和实体门店房源

张贴展示标准化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按照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

法》要求在经菅场所醒目位置公示相关证件、合同示范文本、交

易资金监管方式等信J息 ;在实体门店张贴展示房源时,应 当客观

反映挂牌房源的真实状况,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进行夸张、诱导

等主观倾向宣传。

(七 )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要结合房地产经纪活动信息公示
“
两标准

”
要求,制定统一的标准化展示内容模板,不断完善房

地产经纪行业规则,加强对房地产经纪机构信J急公示
“
两标准

”

工作的指导、服务和监督,切实菅造信息对称、公开透明的房地

产市场环境,对未按照
“
两标准

”
要求进行标准化信息公示的机

构,将视情节要求整改并扣减积分。

四、完善房地产经纪从业主体积分量化考核

(八 )建立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、经纪机构、分支机构 (门

店 )“三积分
”
动态考核机制,实施业务全生命周期积分制管理 ,

结合合同网签、资金监管、服务评价等日常业务活动,客观评价

从业主体的工作实绩和职业素养,激励和督促从业主体不断提高

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,不断促进房地产经纪从业主体考核工作规

范化、制度化。

(九 )推行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实名服务制度,房地产经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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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员包括房地产经纪人、房地产经纪人协理和房地产经纪辅

助人员。经过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培训并考试合格的房地产经

纪辅助人员,发放 《房地产经纪培训合格证书》,未经培训的房

地产经纪辅助人员可暂时发放 《房地产经纪实习证书》 (实 习期:

内须通过培训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),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

服务时应当佩戴由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统一监制的《房地产经

纪从业人员信息卡》。

(十 )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中

获得的各类奖励、表彰以及对社会的相关贡献可作为额外加分依

据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中受到

行政机关处罚、通报批评、经法院认定违法的判决结呆可作为额

外减分依据。对于在日常巡查、媒体监督、群众投诉、举报等方

面发现的问题,可视情对相应机构和从业人员进行积分扣减。

五、强化房地产经纪行为信息化管理

(十一)落实房地产经纪活动全过程亮
“
四编码

”
制度, 

“
四

编码
”
包括经纪机构二维码、分支机构 (门 店 )二维码、从业人

员二维码、挂牌房源二维码。通过扫描机构二维码,可 以获取企

业 (门店 )的基本注册信息和积分信息;通过扫描从业人员二维

码,可以获取从业人员的实名登记信J息和积分信息;通过扫描房

源二维码,可 以获取挂牌房源的基本状况,核验挂牌房源的真实

性;通过登录相关网站等,可在房源发布页面上,同 时显示从业

人员二维码和房源二维码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查看委托出售房

屋权属证书、委托人的身份证明等有关资料,经委托人书面同意

后,方可进行房源核验。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逾期未备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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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,机构二维码与机构所有从业人员码均显示为无效状态。

各区隹建局应积极做好辖区内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备案管理

工作,切实加强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,各市隹建局可

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⒛21年 8月 5日 印发.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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